
使用说

甲方：青岛凯撒寰球旅游有限公司

乙方：参团营员

明

1、 本合同供青岛凯撒衰球旅游有限公司与研学营团员及监护人/代理人之间签订研学营项目合同时使

用。

2、 本合同文本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参照国家旅游局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示范文本制定，

由甲方与乙方自愿签署并遵照执行。

3.双方当事人应当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本合同专用条款中所提供的选择项，空格处应当以文字形式填写

完整。

通用条款及释义

第一章 术语和定义

第一条本合同术语和定义

1.研学营费用， 指乙方支付给甲方， 用于购买本合同约定的研学营服务的费用。 研学营费用包括下述

甲方安排的研学营服务项目费用，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住宿：携程4钻酒店住宿费用

2.履行辅助人，指与甲方存在合同关系， 协助其履行本合同义务， 实际提供相关服务的法人、 自然人

或者其他组织

餐饮：行程中提及的三餐

交通：包含往返青岛的机票及营期中的交通

其他：营期内包含的课程、 活动、 道具装备、 服务费等费用

研学营费用不包括：

项目外消费：个人消费、 寻回个人遗失物品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等；

其他：除已包含费用外的其他一切费用 。

。

3、 自由活动，特指《行程单》 中安排的自由活动。

4、 自行安排活动期间， 指《行程单》 中安排的自由活动期间、 乙方不参加旅游行程活动期间、 乙方

经领队或者导游同意暂时离团的个人活动期间 。

5、 不合理的低价。 指甲方提供服务的价格低于接待和服务费用或者低于行业公认的合理价格， 且无

正当理由和充分证据证明该价格的合理性，其中，接待和服务费用主要包括甲方提供或者采购餐饮 、

住宿、 交通、 游览、 导游或者领队等服务所支出的费用 。

6、 具体购物场所， 指购物场所有独立的商号以及相对清晰、 封闭、 独立的经营边界和明确的经营主

体，包括免税店，大型购物商场， 前店后厂的购物场所，景区内购物场所。 景区周边或者通往景区途

中的购物场所，服务旅游团队的专门商店，商品批发市场和与餐饮、 娱乐、 停车休息等相关联的购物

场所等 。

7、 乙方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指乙方自己购买或者通过甲方或者其他第三方购买的旅行期间

自身的生命、 身体或者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短期保险，包括但不限于航空意外险、 旅游意外险、 紧

急救援保险、 特殊项目意外险等。

8.离团，指团员在行程中经领队同意不随团队完成约定行程的行为。

9.脱团， 指团员在行程中未经领队同意脱离旅游团队， 不随团队完成约定行程的行为。

10.转团， 指由于未达到约定成团人数不能出团，甲方征得乙方书面同意，在行程开始前将乙方转至其

他旅行社所组的旅游团队履行合同的行为。

11.拼团， 指甲方在保证所承送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在签订合同时经乙方同意，经乙方同

意，与其他旅行社招徕的团员拼成一个团统一安排旅游服务的行为。

12.不可抗力， 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因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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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乙方解除合同

1. 未达到约定的成团人数不能成团时， 甲方应以书面或其他形式及时发出不能成团的通知， 乙方不同

意延期出行或者改签其他线路出团的， 乙方可以解除合同。 根据甲方不成团通知的发出时间， 按照本

合同第十七条相关约定处理

2.在成团后至行程结束前， 如乙方解除合同的，根据乙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时间，按照本合同第十五条

相关约定处理 。

3.乙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为乙方解除合同，甲方按照本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扣除必要的费用后，

将余款退还乙方：

1) 未按约定时间到达约定集合出发地点， 也未能在出发中途加入旅游团队的：

2) 未按合同约定交纳研学营地费用的：

3) 乙方报名参加有语言或综合能力测试的研学营地线路， 乙方因测试不合格导致无法参团：

4) 其他因乙方自身原因无法出行的。

第十四条因不可抗力或者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解除合同

因不可抗力或者甲方、 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影响旅游行程，合同不能继

续履行的， 甲方和乙方均可以解除合同：合同不能完全履行，乙方不同意变更的，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

解除的，甲方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乙方 。

第十五条必要的费用扣除

1.乙方提出解除合同或甲方按本合同第十二条第2款约定解除合同的，根据解除合同的时间，甲方按

下列标准扣除必要的费用：

退团时间 大交通扣费政策 地接扣费政策

无损退票全行程开始前30日(含)以上 损

退票全损 旅游费用总额的40行程开始前2 9日(含)至15日(含) %

退票全行程开始前14日(含)至8日 (含) 损 旅游费用总额的60%

退票全行程开始前7日(含)至1日 (含) 损 旅游费用总额的80%

旅游费用总额的100%行程开始当日及行程开始后 退票全损

如按上述条款约定比例扣除的必要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 乙方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但最

高额不应当超过旅游费用总额 。

2.合同解除后费用的返还；解除合同的，甲方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应当在解除合同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为

乙方办结退款手续。 甲方按照乙方实际的支付方式予以退还。 如乙方以银行卡、 预付费卡等形式支付

的，在甲方办结退款手续后，实际退款到账日期需根据发卡机构的相关退款规则确定。

第十六条甲方协助乙方返程及费用承担

旅游行程中解除合同的，甲方应协助乙方返回出发地或者乙方指定的合理地点。 因甲方或者履行辅助

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 返程费用由甲方承担；行程中按照本合同第十条第2款、第十三条第3款约

定解除合同的，返程费用由乙方承担：按照本合同第十四条约定解除合同的， 返程费用由双方分担。

第六章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甲方的违约责任

1. 甲方在行程开始前提出解除合同的， 或者乙方在行程开始前收到甲方不能成团通知， 不同意转团、

延期出行和改签线路解除合同的，甲方向乙方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 根据解除合同的时间， 按

下列标准向乙方额外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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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团时间 大交通扣费政策 接待扣费政策

退票全行程开始前30日(含)以上 损 无损

退票全行程开始前29日(含)至15日(含) 损 旅游费用总额的40%

退票全损 旅游费用总额的60行程开始前14日(含)至8日 (含) %

退票全行程开始前7日(含)至1日 (含) 损 旅游费用总额的80%

行程开始当日及行程开始后 退票全损 旅游费用总额的100%

甲方应当在取消出团通知到达后， 向乙方支付上述违约金。

2. 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者未经乙方同意调整旅游行程(本合同第九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除

外), 造成项目减少、 旅游时间缩短或者标准降低的，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补救；无法补救的，甲方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甲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30日内，要求甲方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

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1) 甲方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 诱骗乙方，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

不正当利益的：

(2) 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未经乙方要求， 甲方指定具体购物场所或者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 。

4. 与乙方出现纠纷时， 甲方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

s. 由于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 由此造成乙方人身或财产损害的， 甲方应赔偿乙方由此而导致的合理损

失。

6. 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甲方的原因导致乙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 甲方不承担赔偿责

任；如乙方追究第三方责任需要甲方配合的， 甲方应尽力配合。

第十八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因违约、 自身过错、 自由活动期间内的行为或自身疾病等原因引起的人身、 财产损失及产生的

额外费用和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由此给甲方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 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若甲方

因此垫付费用的， 有权向乙方追偿。

2.因不听从甲方及其领队的劝告、 提示而影响团队行程， 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3.乙方超出本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个人活动所造成的损失， 由其自行承担 。

4.由于乙方的过错，使甲方、 履行辅助人、 旅游从业人员或者其他乙方遭受损害的，应当由乙方赔偿

损失 。

5.乙方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相应

的责任。

6.乙方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 安全防范和应急

处置措施不予配合，造成甲方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7.乙方在研学营行程中擅自脱团，造成乙方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 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因擅自脱

团给甲方造成损失的， 甲方有权求乙方赔偿，包括但不限于遣送费、 停签经济损失、 行政处罚金等。

第十九条 其他责任

1.由于乙方存在本合同专用条款第一条中所述不适合旅行的情形， 因自身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

者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造成乙方人身损害、 财产损失的，甲方不承担责任。

2.乙方自行安排活动期间人身、 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甲方在事前已尽到必要警示说明义务且事后已

尽到必要救助义务的， 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贵于甲方的原因导致乙方人身、 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 甲方不承担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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